114年4月30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 114年7月23日馬學秘字第1140006464號公告
切結書
茲聘任計畫助理           ,其約用契約期間為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日，若計畫主持人獲知計畫未通過，則該期間應支應的薪資、勞保、勞退、健保及其他依法律規定所應負擔之相關費用，應由計畫主持人負責清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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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致
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


                 計畫主持人             (蓋章)   

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